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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南京地铁 5 号线工程 PPP 项目进展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6年8月下旬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上海隧道”或“乙方”）与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绿地集团”）等组成联合体（以下简称“本联合体”），参与南京地

铁5号线工程PPP项目公开招标, 项目总投资金额为1,961,317.0881

万元。公司于2016年10月上旬收到招标人的中标通知书，确定本联合

体为南京地铁5号线工程PPP项目的中标人，详见公司2016年10月10

日披露的《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公告》。 

近日，经与绿地集团协商达成一致，上海隧道与绿地集团授权委

托的绿地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绿地城投”或“甲方”）

签订了《南京轨道交通5号线工程PPP项目合作框架协议》，协议经双

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绿地城投成立于2016年1月20日，注册资本95亿元，法定代表人

吴卫东，主要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，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建

设及运营管理等。 

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、甲方作为牵头方，组建项目公司。负责本项目的投融资及运

营管理工作。 

二、乙方负责投标文件中“自行承包方案”所承建的工程范围

内起点~七桥瓮站（含）（含水长街停车场和大校场车辆段出入段线）、

三山街站（含）~盐仓桥站（不含）、水长街停车场、大校场车辆段的

土建、盾构区间、房建施工及全线范围内风水电设备安装工程的总承

包施工。 

三、乙方作为联营体成员参与项目公司的建设管理，全面负责整

个5号线的建设工程管理工作。 

 



四、乙方以本项目投资人的身份象征性参与少量的股权投资，注

资金额为人民币500万元，并不享有投资收益。 

五、乙方自行承包部分按概算下浮包干，暂定总金额约为人民币

69.37亿元，最终合同总价以审查批复金额为准。 

 

因框架协议约定，本项目涉及我方出资为人民币500万元，约占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.03%；根据子公司公司章程等相关规

定，上述出资金额在子公司决策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母公司董事会审议，

由子公司自行运作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7 月 4日 

 

 

 


